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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会动态

协会继续开展新任理事单位拜访授牌活动

3 月份以来，李祥富会长带领协会秘书处一行人，继续拜访授牌第二届理

事会新任理事单位等。李会长一行先后拜访了湖北诚佰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湖

北普润独活医药有限公司、湖北赛恩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嘉福达节能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襄阳市融资担保集团有限公司、襄阳市樊城区城市更新投资

发展有限公司、襄阳万信和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湖北勤业会计师事务所、襄阳

宏泰盛世实业有限公司、中铁建电气化局集团运营管理有限公司、襄阳港务发

展有限公司、襄阳粮油集团有限公司、襄阳市交通规费征收管理处（会计核算

中心）、华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等新任理事单位，与企业财务负责人等进行

了深入、有效的沟通交流，为协会 2024 年开展服务会员工作提供一手资料。

（来源：协会秘书处）

襄阳市总会计师协会第二届会员代表大会

第二次会议暨会计高端学术报告会圆满结束

2024 年 3 月 30 日下午，襄阳市总会计师协会第二届会员代表大会第二

次会议暨会计高端学术报告会在襄阳职业技术学院檀溪路校区圆满结束。襄

阳市财政局党组成员、总会计师魏海涛，襄阳市会计局副局长晋向东，襄阳

职业技术学院副院长丁业彬，以及市国资委、交通局、住建局、教育局、自

规局、卫建委等部门财务负责人出席会议，协会 110 多家会员单位的总会计

师、财务总监、财务负责人等会员代表参加了此次会议。

会议在庄严的国歌声中如期开幕。协会副会长、市第一人民医院总会计

师樊奕致欢迎辞，她对长期关注、关心、支持协会工作和发展的各位领导、

理事、会员和社会各界朋友表示最衷心地感谢！李祥富会长代表第二届理事

会作工作报告，报告认真总结了协会 2023 年开展的各项工作，从举办财会

监督与信息化专题报告会，组织开展公益培训活动、专题培训暨继续教育、

学术交流和沙龙活动，顺利完成换届工作等五大方面回顾了过去一年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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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绩。提出了 2024 年工作要点，相信第二届理事会在履职尽责开局之年，

一定会展现出强烈主人翁责任感和工作热情；新的秘书处全体工作人员一定

会充分发扬奉献担当精神；继续实施“12345+”服务会员活动，为襄阳经济

高质量发展和会计事业发展做出新的贡献！李平秘书长向大会报告了 2023

年财务决算和 2024 年财务预算。协会副会长、湖北共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财务总监刘向东宣读协会秘书处及内设机构负责人任职文件。协会副会长、

湖北源信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总经理罗立华宣读住建专委会成立和 2023 年

新入会名单。协会副会长、航宇救生装备有限公司总会计师汪文君宣读 2023

年会计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彰文件，决定表彰汉江控股发展集团有限

公司等 24家单位为“2023 年度会计工作先进集体”、陈宗强等 16位同志为

“2023 年度会计工作先进个人”。魏海涛总会计师代表市财政局党组总结讲

话，他对协会 2023 年的工作表示充分肯定，希望协会在新形势下，紧紧围

绕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提升服务意识，持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提升责

任意识，持续发挥参谋助手作用；提升大局意识，持续发挥人才引领作用；

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积极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全力助推襄阳都市圈高

质量发展。

会议下半场举办了会计高端学术报告会。会议特邀请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博士生导师李秉成教授和用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数字化转型高级专家、

PMP 项目管理专家、肖红高级会计师作专题报告。李秉成教授的《新经济发

展背景下企事业单位债务（财务）风险防范与化解》专题报告，用典型案例

详细阐述了公司财务危机涵义、分析了公司财务危机形成的内部和外部原因、

提出了防范与化解公司发生财务危机的方案。肖红高级会计师的《数字化转

型与智能（战略）财务体系建设》专题报告从深度业财融合、全面数据服务、

卓越运营、护航稳健经营、数电票等五个方面详细阐述了数字化转型与智能

（战略）财务体系建设的路径。两位专家的报告精辟独到，分享内容贴合当

下情况，引起与会者的极大兴趣。第二届二次会员代表大会暨会计高端学术

报告会在热烈的掌声与愉快的氛围中圆满结束！

（来源：协会秘书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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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会新增 3 家单位会员
根据襄总会协【2024】11 号文件通知，本会新加入 3 家单位会员（按入

会申请递交先后顺序）。具体名单如下：

单位会员：程力新富襄阳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凯瑞德机电有限公

司、襄阳凯力科技有限公司。

（来源：协会秘书处）

襄阳市总会计师协会成功举办 2024 年度

第一期线上公益直播——2023 年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

襄阳市总会计师协会 2024 年第一期线上公益直播讲座“2023 年度企业

所得税汇算清缴”于 2024 年 4月 26 日晚在协会直播间圆满结束。

本期直播由协会理事，建强公司财务总监李永喜老师主讲。李老师主要

从企业所得税政策提示、财务报表填写、纳税申报、税款缴纳等四个方面解

读了汇算清缴的范围、时间、申报方式、申报资料和流程等，着重分享了大

家关注的汇算清缴十个热点问题，并对报表的填写做了详细说明，最后通过

三个不同企业情况的案例剖析，结束了本期直播内容。李老师实战经验丰富，

分享了许多汇算清缴中值得注意的细节点。课程结束后，协会副秘书长郑继

国老师为大家进行了现场答疑，逐一回答了线上学员们的提问。当晚线上听

课学员达 150 多人次，课程内容受到了大家的好评。

本次直播得到了湖北汇吉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和阳光财税等会员单位的鼎

力支持。

协会将持续开展公益活动，通过线上直播、线下讲座等多种方式宣传国

家财税政策、解答工作疑点、传播实务界和学术界最新动态。欢迎各位会员

多提意见建议，积极推荐好的课程内容和优秀讲师。

（来源：协会秘书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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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公益事业捐赠票据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

财综〔2024〕1号

党中央有关部门，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全

国政协办公厅，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各民主党派中央，有关人

民团体，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财政局：

为规范公益事业捐赠票据使用和管理行为，加强公益事业捐赠收入财务

监督管理，促进社会公益事业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财政票据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

104 号）等规定，我们对《公益事业捐赠票据使用管理暂行办法》（财综

〔2010〕112 号）进行了修订，现将修订后的《公益事业捐赠票据使用管理

办法》印发，请遵照执行。执行中如有问题，请及时反馈我部。

附件：公益事业捐赠票据使用管理办法

财 政 部

2024 年 1月 13 日

（来源：财政部官网）

附件：

公益事业捐赠票据使用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公益事业捐赠票据使用和管理行为，加强公益事业捐赠收

入财务监督管理，促进社会公益事业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

捐赠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财政票据管理办法》（财政部令

第 104 号）等规定，制定本办法。

政策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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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的公益事业捐赠票据，是指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部

门、公益性事业单位、公益性社会组织（以下统称公益性单位）按照自愿、

无偿原则，依法接受并用于公益事业的捐赠财物时，向提供捐赠的自然人、

法人和其他组织开具的凭证。

本办法所称的公益事业，应当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

第三条对公益事业范围的规定或者《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第三条对慈善

活动范围的规定。

第三条 公益事业捐赠票据是会计核算的原始凭证，包括电子和纸质两种

形式。电子票据和纸质票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是财政、税务、审计、监察

等部门进行监督检查的依据。

公益事业捐赠票据可作为捐赠人对外捐赠并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申请捐赠

款项税前扣除的有效凭证。

第四条 各级财政部门是公益事业捐赠票据的主管部门，按照职能分工和

管理权限负责公益事业捐赠票据的监（印）制、核发、保管、核销、销毁和

监督检查等工作。

第五条 各级财政部门应当积极推广运用公益事业捐赠电子票据，实现电

子开票、自动核销、全程跟踪、源头控制。

第二章 公益事业捐赠票据的内容和适用范围

第六条 公益事业捐赠票据的基本内容包括票据名称、票据监制章、票据

代码、票据号码、交款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交款人、校验码、开票日期、

二维码（条形码）、项目编码、项目名称、单位、数量、标准、金额（元）、

金额合计（大写）/（小写）、备注、其他信息、收款单位（章）、复核人、

收款人等。

公益事业捐赠纸质票据一般包括存根联、收据联、记账联。存根联由开

票方留存，收据联由支付方收执，记账联由开票方留做记账凭证。

第七条 下列按照自愿和无偿原则依法接受捐赠的行为，应当开具公益事

业捐赠票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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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部门在发生自然灾害时或者应捐赠人要求

接受的捐赠。

（二）公益性事业单位接受用于公益事业的捐赠。

（三）公益性社会组织接受用于公益事业的捐赠。

（四）财政部门认定的其他可以使用公益事业捐赠票据的行为。

第八条 公益性单位以捐赠名义从事营利活动或与出资人利益相关的行为，

以及集资、摊派、筹资、赞助等行为，不得使用公益事业捐赠票据。

第三章 公益事业捐赠票据的监（印）制、领用和核发

第九条 公益事业捐赠票据分别由财政部或省级财政部门统一监（印）制，

并套印全国统一式样的财政票据监制章。

公益事业捐赠票据实行全国统一的式样、编码规则和电子票据数据标准，

由财政部负责制定。

公益事业捐赠电子票据数据标准包括数据要素、数据结构、数据格式和

防伪方法等内容。各级财政部门应当按照统一的财政电子票据数据标准，生

成、传输、存储和查验公益事业捐赠电子票据。

第十条 公益事业捐赠票据由独立核算、会计制度健全的公益性单位向同

级财政部门申领。

财政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应当为申领单位提供便利，一次性告知领用公益

事业捐赠票据的相关程序、材料、要求及依据等内容。

第十一条 公益事业捐赠票据实行凭证领用、分次限量、核旧领新制

度。

公益事业捐赠票据一次领用的数量一般不超过本单位 6 个月的使用量。

第十二条 公益性单位首次申领公益事业捐赠票据时，应当提供《财政票

据领用证》和领用申请，详细列明领用公益事业捐赠票据的使用范围和项目，

按要求提供申领公益事业捐赠票据相关的可核验信息，并对提供信息的真实

性承担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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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门依照本办法，对公益性单位提供的公益事业捐赠票据使用范围

和项目进行审核，对符合公益事业捐赠票据适用范围的，予以核准；不符合

公益事业捐赠票据适用范围的，不予以核准，并向申领单位说明原因。

公益性单位未取得《财政票据领用证》的，应按照规定程序先办理《财

政票据领用证》。

第十三条 公益性单位再次领用公益事业捐赠票据时，应当出示《财政票

据领用证》，并提交前次领用公益事业捐赠票据的核销情况。

第四章 公益事业捐赠票据的使用与管理

第十四条 公益性单位应当指定专人负责管理公益事业捐赠票据，建立使

用管理制度，设置管理台账，按规定向财政部门报送公益事业捐赠票据的申

领、使用、作废、结存等情况。

第十五条 公益性单位接受应用于公益事业的捐赠财物时，应当向捐赠人

开具公益事业捐赠票据。

公益性单位接受货币（包括外币）捐赠时，应按实际收到的金额填开公

益事业捐赠票据。

公益性单位接受非货币性捐赠时，应按其公允价值填开公益事业捐赠票

据。

第十六条 公益性单位开具公益事业捐赠电子票据，应当确保电子票据及

其元数据自形成起完整无缺、来源可靠，未被非法更改，传输过程中发生的

形式变化不得影响电子票据内容的真实、完整。

第十七条 公益性单位应当按票据号段顺序使用公益事业捐赠票据，填写

时做到字迹清楚，内容完整、真实，印章齐全，各联次内容和金额一致。

公益事业捐赠电子票据填写错误的，应当开具红字电子票据。

公益事业捐赠纸质票据填写错误的，应当另行填写。因填写错误等原因

作废的纸质票据，应当加盖作废戳记或者注明“作废”字样，并完整保存全

部联次，不得私自销毁。

第十八条 公益性单位负责向捐赠人交付公益事业捐赠电子票据。捐赠人

未能正常获取公益事业捐赠电子票据信息的，由开票单位负责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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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事业捐赠电子票据可以通过全国财政电子票据查验平台查询状态、

查验真伪。

第十九条 公益事业捐赠电子票据使用单位和付款单位应当准确、完整、

有效接收和读取公益事业捐赠电子票据，并按照会计信息化和会计档案等有

关管理要求归档入账。

第二十条 公益事业捐赠票据的领用单位不得转让、出借、代开、买卖、

擅自销毁、涂改公益事业捐赠票据，不得将公益事业捐赠票据与其他财政票

据、发票互相串用。

第二十一条 公益性单位遗失公益事业捐赠纸质票据的，应自发现之日起

3 日内登报声明作废，并将遗失原因等有关情况，及时以书面形式报送原核

发票据的财政部门备案。

第二十二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财政部门监（印）制的公益事业捐赠

票据，一般应当在本行政区域内核发使用，不得跨行政区域核发使用，但本

地区派驻其他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公益性单位除外。

第五章 公益事业捐赠票据的核销、销毁和监督检查

第二十三条 公益性单位应当向同级财政部门申请核销公益事业捐赠票据，

并提交公益事业捐赠票据的使用情况说明，包括票据起止号码、使用份数、

作废份数、收取金额等。

受理申请的财政部门应当及时对申请单位提交的公益事业捐赠票据进行

核销，出具核销情况说明。

财政部门核销公益事业捐赠票据时，发现公益性单位存在未按规定使用

公益事业捐赠票据的行为，应当责令该单位限期整改，整改期间暂停核发公

益事业捐赠票据。

第二十四条 公益性单位应当妥善保管已开具的公益事业捐赠纸质票据存

根，票据存根保存期限一般为 5 年。

保存期满需要销毁的公益事业捐赠纸质票据存根和未使用的需要作废并

销毁的公益事业捐赠纸质票据，由公益性单位负责登记造册，报经同级财政

部门核准后，由同级财政部门组织销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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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条 撤销、改组、合并的公益性单位，在办理《财政票据领用证》

的变更或注销手续时，应对公益性单位已使用的公益事业捐赠纸质票据存根

及尚未使用的公益事业捐赠票据登记造册，并交送同级财政部门统一核准、

销毁。

第二十六条 各级财政部门应当根据实际情况和管理需要，对公益事业捐

赠票据的监（印）制、使用、管理等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第二十七条 公益性单位应当自觉接受财政部门的监督检查，如实反映情

况，提供有关资料，不得隐瞒情况、弄虚作假或者拒绝、阻碍监督检查。

第二十八条 单位和个人在公益事业捐赠票据监（印）制、领取、使用、

管理等过程中存在各类违法违规行为的，依法追究相应责任。

第二十九条 各级财政部门对公益事业捐赠票据使用管理情况进行监督检

查时，不得滥用职权、徇私舞弊，不得向被查公益性单位收取任何费用。

第六章 附则

第三十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财政部门可以根据本办法，结合本地区

实际情况，制定具体实施办法，报财政部备案。

第三十一条 本办法自 2024 年 2 月 1 日起施行。《财政部关于印发〈公

益事业捐赠票据使用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财综〔2010〕112 号）同时

废止。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

办理危害税收征管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法释〔2024〕4号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危害税收征管刑事案件适用

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已于 2024 年 1 月 8 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

1911 次会议、2024 年 2 月 22 日由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四届检察委员会第二

十五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 2024 年 3 月 20 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2024 年 3 月 15 日

（来源：国家税务总局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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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关于办理危害税收征管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2024 年 1 月 8 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 1911 次会议、2024 年 2

月 22 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四届检察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过，自 2024

年 3 月 20 日起施行）

为依法惩治危害税收征管犯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现就办理此类刑事案件适用法律的若干

问题解释如下：

第一条 纳税人进行虚假纳税申报，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

刑法第二百零一条第一款规定的“欺骗、隐瞒手段”：

（一）伪造、变造、转移、隐匿、擅自销毁账簿、记账凭证或者其他涉

税资料的；

（二）以签订“阴阳合同”等形式隐匿或以他人名义分解收入、财产的；

（三）虚列支出、虚抵进项税额或者虚报专项附加扣除的；

（四）提供虚假材料，骗取税收优惠的；

（五）编造虚假计税依据的；

（六）为不缴、少缴税款而采取的其他欺骗、隐瞒手段。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零一条第一款规定的“不

申报”：

（一）依法在登记机关办理设立登记的纳税人，发生应税行为而不申报

纳税的；

（二）依法不需要在登记机关办理设立登记或者未依法办理设立登记的

纳税人，发生应税行为，经税务机关依法通知其申报而不申报纳税的；

（三）其他明知应当依法申报纳税而不申报纳税的。

扣缴义务人采取第一、二款所列手段，不缴或者少缴已扣、已收税款，

数额较大的，依照刑法第二百零一条第一款的规定定罪处罚。扣缴义务人承

诺为纳税人代付税款，在其向纳税人支付税后所得时，应当认定扣缴义务人

“已扣、已收税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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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条 纳税人逃避缴纳税款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上的，应当分别

认定为刑法第二百零一条第一款规定的“数额较大”、“数额巨大”。

扣缴义务人不缴或者少缴已扣、已收税款“数额较大”、“数额巨大”

的认定标准，依照前款规定。

第三条 纳税人有刑法第二百零一条第一款规定的逃避缴纳税款行为，

在公安机关立案前，经税务机关依法下达追缴通知后，在规定的期限或者批

准延缓、分期缴纳的期限内足额补缴应纳税款，缴纳滞纳金，并全部履行税

务机关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的，不予追究刑事责任。但是，五年内因逃避缴

纳税款受过刑事处罚或者被税务机关给予二次以上行政处罚的除外。

纳税人有逃避缴纳税款行为，税务机关没有依法下达追缴通知的，依法

不予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条 刑法第二百零一条第一款规定的“逃避缴纳税款数额”，是指

在确定的纳税期间，不缴或者少缴税务机关负责征收的各税种税款的总额。

刑法第二百零一条第一款规定的“应纳税额”，是指应税行为发生年度

内依照税收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缴纳的税额，不包括海关代征的增值税、

关税等及纳税人依法预缴的税额。

刑法第二百零一条第一款规定的“逃避缴纳税款数额占应纳税额的百分

比”，是指行为人在一个纳税年度中的各税种逃税总额与该纳税年度应纳税

总额的比例；不按纳税年度确定纳税期的，按照最后一次逃税行为发生之日

前一年中各税种逃税总额与该年应纳税总额的比例确定。纳税义务存续期间

不足一个纳税年度的，按照各税种逃税总额与实际发生纳税义务期间应纳税

总额的比例确定。

逃税行为跨越若干个纳税年度，只要其中一个纳税年度的逃税数额及百

分比达到刑法第二百零一条第一款规定的标准，即构成逃税罪。各纳税年度

的逃税数额应当累计计算，逃税额占应纳税额百分比应当按照各逃税年度百

分比的最高值确定。

刑法第二百零一条第三款规定的“未经处理”，包括未经行政处理和刑

事处理。



12

第五条 以暴力、威胁方法拒不缴纳税款，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

认定为刑法第二百零二条规定的“情节严重”：

（一）聚众抗税的首要分子；

（二）故意伤害致人轻伤的；

（三）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实施抗税行为致人重伤、死亡，符合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条或者第二百三

十二条规定的，以故意伤害罪或者故意杀人罪定罪处罚。

第六条 纳税人欠缴应纳税款，为逃避税务机关追缴，具有下列情形之

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零三条规定的“采取转移或者隐匿财产的手

段”：

（一）放弃到期债权的；

（二）无偿转让财产的；

（三）以明显不合理的价格进行交易的；

（四）隐匿财产的；

（五）不履行税收义务并脱离税务机关监管的；

（六）以其他手段转移或者隐匿财产的。

第七条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规

定的“假报出口或者其他欺骗手段”：

（一）使用虚开、非法购买或者以其他非法手段取得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或者其他可以用于出口退税的发票申报出口退税的；

（二）将未负税或者免税的出口业务申报为已税的出口业务的；

（三）冒用他人出口业务申报出口退税的；

（四）虽有出口，但虚构应退税出口业务的品名、数量、单价等要素，

以虚增出口退税额申报出口退税的；

（五）伪造、签订虚假的销售合同，或者以伪造、变造等非法手段取得

出口报关单、运输单据等出口业务相关单据、凭证，虚构出口事实申报出口

退税的；



13

（六）在货物出口后，又转入境内或者将境外同种货物转入境内循环进

出口并申报出口退税的；

（七）虚报出口产品的功能、用途等，将不享受退税政策的产品申报为

退税产品的；

（八）以其他欺骗手段骗取出口退税款的。

第八条 骗取国家出口退税款数额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上、五百万

元以上的，应当分别认定为刑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规定的“数额较大”、

“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规定的“其

他严重情节”：

（一）两年内实施虚假申报出口退税行为三次以上，且骗取国家税款三

十万元以上的；

（二）五年内因骗取国家出口退税受过刑事处罚或者二次以上行政处罚，

又实施骗取国家出口退税行为，数额在三十万元以上的；

（三）致使国家税款被骗取三十万元以上并且在提起公诉前无法追回的；

（四）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规定的“其

他特别严重情节”：

（一）两年内实施虚假申报出口退税行为五次以上，或者以骗取出口退

税为主要业务，且骗取国家税款三百万元以上的；

（二）五年内因骗取国家出口退税受过刑事处罚或者二次以上行政处罚，

又实施骗取国家出口退税行为，数额在三百万元以上的；

（三）致使国家税款被骗取三百万元以上并且在提起公诉前无法追回的；

（四）其他情节特别严重的情形。

第九条 实施骗取国家出口退税行为，没有实际取得出口退税款的，可

以比照既遂犯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从事货物运输代理、报关、会计、税务、外贸综合服务等中介组织及其

人员违反国家有关进出口经营规定，为他人提供虚假证明文件，致使他人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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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国家出口退税款，情节严重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二十九条的规定追究刑事

责任。

第十条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一款规

定的“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或者虚开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的其他发

票”：

（一）没有实际业务，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

税款的其他发票的；

（二）有实际应抵扣业务，但开具超过实际应抵扣业务对应税款的增值

税专用发票、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的其他发票的；

（三）对依法不能抵扣税款的业务，通过虚构交易主体开具增值税专用

发票、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的其他发票的；

（四）非法篡改增值税专用发票或者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的其

他发票相关电子信息的；

（五）违反规定以其他手段虚开的。

为虚增业绩、融资、贷款等不以骗抵税款为目的，没有因抵扣造成税款

被骗损失的，不以本罪论处，构成其他犯罪的，依法以其他犯罪追究刑事责

任。

第十一条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的其他

发票，税款数额在十万元以上的，应当依照刑法第二百零五条的规定定罪处

罚；虚开税款数额在五十万元以上、五百万元以上的，应当分别认定为刑法

第二百零五条第一款规定的“数额较大”、“数额巨大”。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一款规定的“其

他严重情节”：

（一）在提起公诉前，无法追回的税款数额达到三十万元以上的；

（二）五年内因虚开发票受过刑事处罚或者二次以上行政处罚，又虚开

增值税专用发票或者虚开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的其他发票，虚开税

款数额在三十万元以上的；

（三）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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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一款规定的“其

他特别严重情节”：

（一）在提起公诉前，无法追回的税款数额达到三百万元以上的；

（二）五年内因虚开发票受过刑事处罚或者二次以上行政处罚，又虚开

增值税专用发票或者虚开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的其他发票，虚开税

款数额在三百万元以上的；

（三）其他情节特别严重的情形。

以同一购销业务名义，既虚开进项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骗取出口退税、

抵扣税款的其他发票，又虚开销项的，以其中较大的数额计算。

以伪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进行虚开，达到本条规定标准的，应当以虚开

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二条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零五条之一第

一款规定的“虚开刑法第二百零五条规定以外的其他发票”：

（一）没有实际业务而为他人、为自己、让他人为自己、介绍他人开具

发票的；

（二）有实际业务，但为他人、为自己、让他人为自己、介绍他人开具

与实际业务的货物品名、服务名称、货物数量、金额等不符的发票的；

（三）非法篡改发票相关电子信息的；

（四）违反规定以其他手段虚开的。

第十三条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零五条之一第

一款规定的“情节严重”：

（一）虚开发票票面金额五十万元以上的；

（二）虚开发票一百份以上且票面金额三十万元以上的；

（三）五年内因虚开发票受过刑事处罚或者二次以上行政处罚，又虚开

发票，票面金额达到第一、二项规定的标准 60%以上的。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零五条之一第一款规定的

“情节特别严重”：

（一）虚开发票票面金额二百五十万元以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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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虚开发票五百份以上且票面金额一百五十万元以上的；

（三）五年内因虚开发票受过刑事处罚或者二次以上行政处罚，又虚开

发票，票面金额达到第一、二项规定的标准 60%以上的。

以伪造的发票进行虚开，达到本条第一款规定的标准的，应当以虚开发

票罪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四条 伪造或者出售伪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应当依照刑法第二百零六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一）票面税额十万元以上的；

（二）伪造或者出售伪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十份以上且票面税额六万元

以上的；

（三）违法所得一万元以上的。

伪造或者出售伪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票面税额五十万元以上的，或者五

十份以上且票面税额三十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一款

规定的“数量较大”。

五年内因伪造或者出售伪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受过刑事处罚或者二次以

上行政处罚，又实施伪造或者出售伪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行为，票面税额达

到本条第二款规定的标准 60%以上的，或者违法所得五万元以上的，应当认

定为刑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一款规定的“其他严重情节”。

伪造或者出售伪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票面税额五百万元以上的，或者五

百份以上且票面税额三百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一款

规定的“数量巨大”。

五年内因伪造或者出售伪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受过刑事处罚或者二次以

上行政处罚，又实施伪造或者出售伪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行为，票面税额达

到本条第四款规定的标准 60%以上的，或者违法所得五十万元以上的，应当

认定为刑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一款规定的“其他特别严重情节”。

伪造并出售同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以伪造、出售伪造的增值税专用发

票罪论处，数量不重复计算。

变造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按照伪造增值税专用发票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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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条 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依照本解释第十四条的定罪量

刑标准定罪处罚。

第十六条 非法购买增值税专用发票或者购买伪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票

面税额二十万元以上的，或者二十份以上且票面税额十万元以上的，应当依

照刑法第二百零八条第一款的规定定罪处罚。

非法购买真、伪两种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数额累计计算，不实行数罪并

罚。

购买伪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又出售的，以出售伪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罪

定罪处罚；非法购买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骗取抵扣税款或者骗取出口退税款，

同时构成非法购买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骗取出口退

税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第十七条 伪造、擅自制造或者出售伪造、擅自制造的用于骗取出口退

税、抵扣税款的其他发票，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依照刑法第二百零九

条第一款的规定定罪处罚：

（一）票面可以退税、抵扣税额十万元以上的；

（二）伪造、擅自制造或者出售伪造、擅自制造的发票十份以上且票面

可以退税、抵扣税额六万元以上的；

（三）违法所得一万元以上的。

伪造、擅自制造或者出售伪造、擅自制造的可以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

扣税款的其他发票票面可以退税、抵扣税额五十万元以上的，或者五十份以

上且票面可以退税、抵扣税额三十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零九

条第一款规定的“数量巨大”；伪造、擅自制造或者出售伪造、擅自制造的

可以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的其他发票票面可以退税、抵扣税额五百

万元以上的，或者五百份以上且票面可以退税、抵扣税额三百万元以上的，

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零九条第一款规定的“数量特别巨大”。

伪造、擅自制造或者出售伪造、擅自制造刑法第二百零九条第二款规定

的发票，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依照该款的规定定罪处罚：

（一）票面金额五十万元以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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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伪造、擅自制造或者出售伪造、擅自制造发票一百份以上且票面

金额三十万元以上的；

（三）违法所得一万元以上的。

伪造、擅自制造或者出售伪造、擅自制造刑法第二百零九条第二款规定

的发票，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情节严重”：

（一）票面金额二百五十万元以上的；

（二）伪造、擅自制造或者出售伪造、擅自制造发票五百份以上且票面

金额一百五十万元以上的；

（三）违法所得五万元以上的。

非法出售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的其他发票的，定罪量刑标准依

照本条第一、二款的规定执行。

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的其他发票以

外的发票的，定罪量刑标准依照本条第三、四款的规定执行。

第十八条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一十条之一第

一款规定的“数量较大”：

（一）持有伪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或者可以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

款的其他发票票面税额五十万元以上的；或者五十份以上且票面税额二十五

万元以上的；

（二）持有伪造的前项规定以外的其他发票票面金额一百万元以上的，

或者一百份以上且票面金额五十万元以上的。

持有的伪造发票数量、票面税额或者票面金额达到前款规定的标准五倍

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一十条之一第一款规定的“数量巨大”。

第十九条 明知他人实施危害税收征管犯罪而仍为其提供账号、资信证

明或者其他帮助的，以相应犯罪的共犯论处。

第二十条 单位实施危害税收征管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依照本解释规

定的标准执行。

第二十一条 实施危害税收征管犯罪，造成国家税款损失，行为人补缴

税款、挽回税收损失，有效合规整改的，可以从宽处罚；犯罪情节轻微不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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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判处刑罚的，可以不起诉或者免予刑事处罚；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

不作为犯罪处理。

对于实施本解释规定的相关行为被不起诉或者免予刑事处罚，需要给予

行政处罚、政务处分或者其他处分的，依法移送有关主管机关处理。有关主

管机关应当将处理结果及时通知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

第二十二条 本解释自 2024 年 3 月 20 日起施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适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惩治虚开、伪造和非法出售增值税

专用发票犯罪的决定〉的若干问题的解释》（法发〔1996〕30 号）、《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骗取出口退税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法释〔2002〕30 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偷税、抗税刑事案件具体

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2〕33 号）同时废止；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以前发布的司法解释与本解释不一致的，以本解释为准。

财政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

开展制造业新型技术改造城市试点工作的通知

财建〔2024〕16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财政厅（局）、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新疆生产建

设兵团财政局、工业和信息化局：

为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财政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以下

统称两部门）拟组织开展制造业新型技术改造城市试点工作。现将有关事项

通知如下。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

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全面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四次

会议、全国新型工业化推进大会部署以及政府工作报告关于“实施制造业技

术改造升级工程”要求，发挥中央财政资金引导作用，大力推进“智改数转

网联”新技改，打造一批重大示范项目，促进企业设备更新、工艺升级、数

字赋能、管理创新，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提高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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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化发展水平，为巩固和增强经济回升向好态势，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

推进新型工业化提供有力支撑。

（二）支持对象。申报城市原则上应为地级市及以上城市，包括各省

（区）的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地级市（州、盟），直辖市所辖区（县），

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以下简称兵团）。鼓励地方与中央企业联合申报。

适当考虑东、中、西、东北地区发展基础差异，统筹合理布局。

二、支持内容

支持城市采用“点线面”结合的方式组织示范项目，“点”上开展数字

化智能化改造示范、“线”上开展产业链供应链数字化协同改造示范、“面”

上开展产业集群及科技产业园区数字化绿色化改造示范，加快数智技术、绿

色技术以及创新产品推广应用。

（一）“点”上数字化智能化改造。

1.打造智能工厂。支持企业内外网改造升级，加快应用 5G、工业互联网、

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开展“哑”设备改造，部署数控机床、工业机

器人、智能检测装备、智能物流装备、智能控制装备等智能制造装备，推进

制造单元、加工中心、产线等全业务流程数字化改造，建设智能工厂。探索

柔性生产、共享制造、虚拟制造等新业态和基于人工智能的智能制造新模式。

支持开展数字化绿色化协同改造，加快绿色低碳技术、工艺、装备应用，建

设绿色工厂。

2.老旧设备更新改造。支持推动石化化工等原材料行业老旧装置综合技

改，加快淘汰超期服役的落后低效设备，提升行业数字化、绿色化和本质安

全水平。

（二）“线”上产业链供应链协同数字化改造。

3.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围绕产业链重点环节提质升级，重点支持链

主企业、龙头企业制定产业链上下游协同技术改造方案，联合 10 家以上配

套企业同步实施技术改造。支持链主企业、龙头企业建设智慧供应链、绿色

供应链，开放数字系统接口，引导供应链企业接入，在研发设计、生产制造、

仓储物流、经营管理、回收利用等环节实现企业间高效协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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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形成重点行业典型场景解决方案。支持链主企业、龙头企业依托技术

优势和自身改造经验，联合工业软件企业、智能装备企业等编制数字化专用

工具、典型场景建设方案、系统解决方案等。构建智能制造、绿色制造、工

业互联网等解决方案资源池，向上下游企业共享解决方案和工具包，实现

“一次开发、行业复用”。

（三）“面”上产业集群、科技产业园区整体数字化改造。

5.支持先进制造业集群核心承载园区、高新区等科技产业园区聚焦主导

产业，组织重点企业开展数字化技术改造示范项目建设，引导园区内其他企

业“看样学样”实施技术改造。鼓励科技产业园区建设 5G、数据中心、工业

互联网、算力等基础设施，推进人工智能工业大模型垂直应用，构建集成互

联、智能绿色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数字化转型能力中心，培育数字化转型

专业化服务商，为企业技术改造提供评估诊断、场景培育、技术验证等公共

服务。

三、申报要求

（一）具备良好基础。申报城市应具有较好的工业经济发展基础、主导

产业突出、工业投资和技术改造投资实现较快增长，具备龙头企业引领、重

大项目集聚、示范带动性强等特征。

（二）聚焦重点行业。申报城市应在制造业中选择 3 个左右主导行业作

为技术改造重点，实施期内累计开展数字化技术改造的规上企业占比应达到

80%以上。选取的行业应符合国家区域战略发展规划和产业导向，体现本地

区产业基础和特色优势，具有产值规模较大、产业集聚度较高等特征。

（三）明确重点企业重点项目。申报城市应在确定的技术改造重点行业

中，选择链主企业、龙头企业和处于产业链关键环节的企业，选择技术水平

高、具有示范带动作用的标志性重大项目作为支持对象，提出重点项目清单。

每个行业至少包含一家链主企业或龙头企业，每个城市至少包含一个投资规

模超 5 亿元的标志性重大项目。重点项目实施后，形成一批行业内标准化的

数字化转型等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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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加强政策协同。申报城市应建立健全支持企业技术改造政策体系，

完善工作机制，探索出台针对性强、实用性高、精准有效的支持政策，加强

央地财政政策协同和金融政策协同，强化政策宣传、资源对接、评估诊断、

平台支撑等公共服务能力，为企业实施技术改造创造良好环境。

四、资金支持

（一）资金分配。中央财政对入选城市给予定额奖励。按照每个入选城

市不超过 3 亿元下达奖补资金，试点实施期第一年拨付 50%奖补资金，实施

期满考核评价通过后拨付其余 50%奖补资金。

（二）资金使用。奖补资金由入选城市用于支持企业技术改造项目，支

持方式由地方确定，包括投资补助、贷款贴息、担保费补贴等，对单个项目

的支持资金最高不超过项目总投资的 20%，已获得国家财政资金支持的项目

不得重复支持。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平台建设、服务商培育等项目原则

上由地方支持。入选城市应确保专项资金专款专用，不得用于财政供养单位

人员福利、公用经费、机构运转经费等支出，不得用于楼堂馆所等基建工程

支出，不得用于平衡本级预算。

五、组织实施

（一）组织申报。由省级工业和信息化、财政部门组织城市申报。申报

城市应编制实施方案，实施期为 2-3 年，应包括工作基础、工作目标、实施

内容、项目总体情况、资金使用方向、考核指标、保障措施、其他材料及项

目清单等内容，并附相关证明材料（参考附件）。

（二）初审推荐。省级工业和信息化、财政部门负责审核申报材料，择

优选定拟申报城市，并向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报送推荐函。每个省、自

治区最多推荐 1 个地级城市（计划单列市、兵团不占用名额），直辖市最多

推荐 1 个所辖区（县）。已被两部门纳入试点范围的城市在后续年度中不再

重复申报。申报资料由省级工业和信息化、财政部门将加盖公章的纸质版和

PDF 版（光盘刻录）各一式两份，于 2024 年 4 月 24 日前报送工业和信息化

部、财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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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方案遴选。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组织专家开展竞争性评审，

采用书面评审和现场评审结合的方式。书面评审主要审查申报材料的真实性、

完整性、科学性，以及申报内容是否符合国家战略和地方实际，提出的工作

目标、政策保障等是否切实可行，重点项目清单是否符合要求等。现场评审

主要组织申报城市开展现场答辩。根据评审结果，初步确定入选城市名单，

并对实施方案提出修改完善建议。

（四）方案批复。根据评审结果提出入选城市建议名单，经工业和信息

化部、财政部审核并公示无异议后，确定为当年入选城市名单。工业和信息

化部对修改完善后的实施方案予以批复，财政部下达奖补资金。入选城市应

严格按照批复的实施方案开展工作，如调整需省级工业和信息化、财政主管

部门批准同意，并报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备案。

（五）绩效评价。省级工业和信息化、财政部门应当强化绩效目标管理，

做好绩效运行监控，指导试点城市分年度开展绩效自评。两部门将加强绩效

管理，督促省级工业和信息化、财政部门开展绩效目标管理、绩效运行监控、

绩效评价和结果应用等工作，将绩效评价结果与资金拨付挂钩。省级工业和

信息化、财政部门于实施期结束后对试点城市开展绩效评价，形成绩效评价

结果，报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确认。工业和信息化部根据试点工作推进

情况及绩效评价结果等提出财政资金安排建议，财政部根据资金安排建议确

定下达奖补资金；对于评价结果较差的，将视情况严重程度采取督促整改、

暂停试点资格、收回奖补资金等处罚措施。

附件：202X 年 XX 市（区）制造业新型技术改造城市试点实施方案（模

板）

（附件详见财政部官网）

财政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

2024 年 3 月 21 日

(来源：财政部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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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 2024 年政府收支分类科目进行个别增补的通知

财预〔2024〕22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

根据预算管理的需要，现修订《2024 年政府收支分类科目》。在政府性

基金收入（10301 款）科目下，增设“耕地保护考核奖惩基金收入”

（1030182 项）科目，为中央与地方共用收入科目，反映按照有关规定收取

的耕地保护考核奖惩基金收入。在政府性基金转移支付收入（11004 款）科

目下，增设“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1100412 项）科目，反映下级政府收

到的上级政府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转移支付收入。在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功

能分类科目中，增设“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220 类）科目，在其中

增设“耕地保护考核奖惩基金支出”（22006 款）及其项级科目，反映耕地

保护考核奖惩基金安排的支出。在政府性基金转移支付（23004 款）科目下，

增设“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2300412 项）科目，反映上级政府对下级政

府的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转移支付支出。

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附件：财政部关于对 2024 年政府收支分类科目进行个别增补的通知

（附件详见财政部官网）

财 政 部

2024 年 3 月 29 日

(来源：财政部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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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能集团基于

数智共享平台和立体财务监督构建价值创造型“三分财务”体系

马青 喻璐 彭法 王珂

浙江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财务部 财务共享服务中心

浙江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集团）成立于 2001 年，是一家集

电力、油气、能源服务三大产业齐头并进，跨区域、多业协同、板块化管理

的现代综合能源企业。集团国际业务不断拓展，积极谋划境外投资，开展煤

炭、石油、液化天然气等大宗商品贸易；产业跨度不断加大，新成立石油和

金融两个产业板块，涉足垃圾发电行业；经营业态不断丰富，积极构建冷、

热、电和电、油、气等综合供能服务体系；所属企业数量不断增加，从 2016

年年底 190 家快速增加至 2021 年年底 462 家，小、远、散、末、新企业众

多。企业经营发展的新形势新变化对财务的战略管控、决策支撑以及快速可

复制地支持业务拓展等能力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核算效率低、预算强编制

弱控制、资产负债率快速攀升、税务统筹性不足、财务人才结构性失衡、末

梢管控力度弱风险大等弊端逐渐凸显，财务转型升级日益迫切。在此期间，

财政部全面推进管理会计体系建设，财务共享服务中心也处于蓬勃发展阶段，

基于财务共享模式变革推进管理会计转型成为浙能集团顺时应势的选择。

一、浙能集团“三分财务”体系框架

2017 年，集团编制《财务转型和财务共享服务中心建设规划》，一体考

虑财务共享建设和财务转型，重整原有横向细分财务职能、纵向分级授权、

以核算为主的传统财务管理模式，确立更加扁平、协同和高效的“三分财务”

体系（见图 1）。一手抓转型，把握价值主线，建设财务共享平台，实行大

财务集中管控，大幅提升成本集约效益、工作运行效率和运营管控质量，实

现价值管理和价值创造。一手强基础，守牢风险底线，建立健全“三道防线

+三个贯通”立体式财务监督管理体系，推动财务基础工作和管理工作标准

化、规范化、制度化，促进集团财务内控和合规治理向小、远、散、末、新

企业“远程投放”和标准化复制，防范控制企业快速转型过程中的财务风险。

经验交流

https://kns.cnki.net/kcms2/author/detail?v=1TlORdBtwpaEi4lHyiMagjykbL0wchk69W42Ua44oBO2ZiUR6uGRVd8ROaKp29zKzQGq4HkfuhjnzMO3BdVDbNFH8pDVrhHwHxtr-9Gny-HguLvvRqnTeA==&uniplatform=NZKPT&language=CHS
https://kns.cnki.net/kcms2/author/detail?v=1TlORdBtwpZFDE4ZbtZ3Du6J02lotAvoeFYhLMBIt3ifP3BxmX3XLQfxjINHqlSJc1V8_499CileXXat4CZw7fm4E5HvkYkdNod6PSZ6Pvhy6Ay_ozVskA==&uniplatform=NZKPT&language=CHS
https://kns.cnki.net/kcms2/author/detail?v=1TlORdBtwpZFDE4ZbtZ3Du6J02lotAvoAoHo2vBdRabGVSPJdfsMKn51M-2mildVlu7iAb9PKwmXm2Jypjm_P25cLV1V7-7BEe1lhbKDipD0M77_ksjIdA==&uniplatform=NZKPT&language=CHS
https://kns.cnki.net/kcms2/author/detail?v=1TlORdBtwpZFDE4ZbtZ3Du6J02lotAvoqYUMa44L5h_9Q8s_nVjHfTCNutZzysnszAObZ6S6fqGqNGAdbRzLAQR4RPmzAeFuCf78dlJ2xjaaUc1LV0Fpew==&uniplatform=NZKPT&language=CHS
https://kns.cnki.net/kcms2/organ/detail?v=1TlORdBtwpZFDE4ZbtZ3Dvq49eZeEGdla1MUuTcBXCCCf-AflGNzZb09XYdfTJcgEL2J_nOCxbC7TEH_OEVU1Z4o8bg9m-CixZsvtcXXHEaIuZmtdtFpnTZ4CF3d_8-dUHiTkaVGENvFGZqBFQG_Q_djUVMgMLJI1QHfzF5LCJgntqM3V7BHBSTpF9ueyDXfUfcB80AA6DlA1gv-EeuhRnuVL93mJUhQyY6uhIZNfVFpre3L2P5PHxo6nAO4CXqt&uniplatform=NZKPT&language=CHS
https://kns.cnki.net/kcms2/organ/detail?v=1TlORdBtwpZFDE4ZbtZ3Dvq49eZeEGdla1MUuTcBXCCCf-AflGNzZb09XYdfTJcgEL2J_nOCxbC7TEH_OEVU1Z4o8bg9m-CixZsvtcXXHEaIuZmtdtFpnTZ4CF3d_8-dUHiTkaVGENvFGZqBFQG_Q_djUVMgMLJI1QHfzF5LCJgntqM3V7BHBSTpF9ueyDXfUfcB80AA6DknelKgMAxo2zxGBOrya1zO1dpwhlMlJOnx7vhu_XbvBKb7Ko8nqv159xNOBxlQz0l5Bk7CiVa1Uycn-e5KJC_ngPqcrWrUvN3c_rhjBQIuV744BA56ndYH&uniplatform=NZKPT&language=C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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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浙能集团“三分财务”体系

在“三分财务”体系中，财务共享平台承担每个职能条块的具体执行工

作，是底层逻辑；财务监督管理将内控措施嵌入每个职能条块，是基础保障。

战略财务定位顶层设计，确定各专业条块的管理内容和方法，形成一套行之

有效的管理模式，有目标、有布局、有支撑、有手段推进财务转型升级。业

务财务定位管理会计，深入企业价值链各环节，执行集团会计政策和管理要

求，通过管理会计活动支持企业的战略决策、过程管控和结果评价。共享财

务定位财务专业服务，整合配置集团内跨组织、跨部门的分散资源，实现会

计基础工作质量和效率的双提升，从而将财务人员解放出来更多从事高附加

值的管理会计工作。

二、“三分财务”体系的实践做法

（一）建设数智化财务共享平台

集团创造性地依托财务公司组建财务共享服务中心，由集团财务部统筹

指导业务发展和人才培养，由财务公司对员工劳资关系、党群和行政事务进

行相对独立管理，内设应付业务、费用报销、资产应收、总账业务、资金业

务、运营支持 6 个组。通过实施“一把手工程”、统一 ERP 系统架构、开展

https://kns.cnki.net/KXReader/Detail/GetImg?filename=images/CWKJ202321003_00400.jpg&uid=WEEvREcwSlJHSldSdmVpMkl6aHBkSVFsNElIajZWOG1Ka3BBdHFiTzFsWT0=$9A4hF_YAuvQ5obgVAqNKPCYcEjKensW4IQMovwHtwkF4VYPoHbKxJ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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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过程宣贯培训、上线工作模块化、小范围试点先行等推广策略，有效加快

了推广进程，截至 2022 年年底累计完成 17 批共 397 家单位推广上线，覆盖

用户近 3 万人，基本完成大规模推广任务，进入相对稳定的运营提升阶段。

集团财务共享服务中心的服务范围包括集团八大板块，产业、业态、地

域跨度大，体现出高度的标准化和包容性。主要业务功能包括会计核算、预

算控制、资金业务、税务管理等 4 个方面，实现采购到付款、销售到收款、

资产、资金、总账、员工费用等 6 大类业务循环的全核算集中统一管理，突

出 5 个方面打造富有浙能集团特色、不断迭代升级、赋能价值创造的大财务

集中管控平台：一是流程和数据驱动，优化重塑 112 支标准化流程，建立数

据高效流转和交互通道，开发审核时效统计建模、杜邦分析等功能，盘活共

享运营沉淀的宝贵数据资产，实现流程驱动业务、数据驱动管理。二是“业

财税资档”一体化，与 18 个业财系统端到端集成；具备企业所得税汇算清

缴等 12种税费完整税务周期管理能力；开发财务公司支付、薪酬直连支付、

对私批量支付和直连转付功能，绝大部分款项从业务端发起到完成支付全程

线上不落地，收款流水自动入账，往来款自动清账，月末“一键”对账和

“一键”生成银行余额调节表；自开发电子票据服务平台与“浙里办票”平

台成功对接，打通会计档案电子化“最后一公里”。三是自动化智能化，采

用统一架构的端到端数字化平台，利用 IPA 智能流程自动化、OCR 智能审核、

AI、NLP 自然语言处理、全场景远程办公等先进技术手段，构建起流程、审

核、运营、决策四个方面组成的智能应用体系，凭证和支付自动化率均超过

99%。四是财务风险控制，将“五统一”的核算规则内嵌于业务全流程，提

供一揽子高合规性可复制的财务内控整体解决方案。五是财务人才培养，建

立一套成熟的规范性训练体系，与本地财务实现了双向流动和循环发展。

（二）立足“五统一、一套账”核算管理模式提供全价值链支撑

集团成立由集团本部和各单位骨干组成的会计核算手册工作组，按照调

研访谈、整体设计、详细研究的思路，全面梳理集团经济业务的各个核算环

节，规范核算时点和要件，统一业务判断标准和账务处理方式，完成集团

《会计核算办法》一本总册和九本分册的编制，形成“系统总册+行业分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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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1+N”式体系，实现会计科目、会计政策、流程标准、信息系统、数据

标准“五统一”。基于全集团“一套账”，所属企业成为标准化“账套”中

的一个责任中心，既是独立的会计核算实体，又是集团体系中的受控部分。

统一标准保障了数据信息质量，共享平台集中核算提高了数据生产效率，

业务财务得以立足于会计核算，往前参与到业财规划（如促销方案设计）、

项目财务（如并购项目的财务尽调、估值建模、项目接收、后评价）等业务，

往后参与到营运管理（如成本领先行动）、管理会计报告（如燃煤电厂对标）

等业务，业财融合越来越深入，业财数据价值得以挖掘提炼，财务管理对企

业生产经营全价值链的支撑作用增强。

（三）运用“二上二下、三算统一”预算管理模式规划控制生产经营

集团对全面预算实行全过程闭环管理。一是先算后干，在董事会下设预

算与财务委员会，办公室设在集团财务部，每年第四季度按照“自上而下、

自下而上、上下结合、分级编制、逐级审核汇总、先业务计划后预算”的

“二上二下”程序编制下一年全面预算，经集团董事会批准后以经营业绩考

核目标责任书的形式下达。二是边干边算，建立一套以“一个融入、三个面

向”（融入业务、面向管理、面向竞争、面向未来）为特色的综合性业财融

合分析体系，具体包括月度预算执行情况分析、利润滚动预测、财务对标分

析、专题分析、季度财务经营评价，实行月度财务运行分析会制度，畅通预

算执行——控制——反馈的信息沟通，增强对经营全过程的动态掌控。三是

干完再算，考核当年效益、重点任务完成率、全面预算偏离度，且与绩效薪

酬挂钩，次年对照财务决算全面复盘预算执行情况。

业务财务在集团全面预算管控框架下，结合产业和企业实际支持企业绩

效提升和预算目标实现。一是加强对重要边界条件的研判，如针对电量、电

价、煤价、气价、油价等开展敏感性分析和压力测试。二是落实“网格化”

预算目标分解，维护预算的刚性约束力。三是灵活运用预算方法支持管理决

策，如建立电力市场本量利专题测试模型，优化竞价策略。为衔接预算与战

略，浙能集团量身定制一套包括总量、结构、绩效能力、质量 4 个方面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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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指标、下钻和溯源式的财务评价体系，支撑长周期和横纵向对标维度的战

略规划、评价、控制和纠偏执行。

（四）实行“双联双控、一体四统”资金管理模式支撑投资发展

集团以财务公司为平台，对存款、支付和融资实行集中管理，充分发挥

规模效应。所谓“双联”，一是银企直连，财务公司直连行覆盖主要商业银

行及政策性银行，通过资金管理系统对银行账户“应挂尽挂”。二是共享平

台与资金管理系统关联打通，99%以上的资金余额和支付使用处于在线监控

状态。所谓“双控”，一是“零余额”控制，直连行账户在特定时间段针对

特定事项（如社保扣缴）可留有少量备付金额，日常账户资金自动上收实时

归集。二是定向收付控制，对于直连行少量的扣缴或主动支付需求，通过银、

企、财务公司三方协定，系统限制向“白名单”以外的收款方支付。融资实

行内部（财务公司自营贷款、融资租赁、集团委贷）和外部融资、直接（集

团本部）和间接（项目单位固贷、流贷）融资一体统筹，采用“总对总、一

揽子”的方式，统一谈判、统一定价、统一授信、统一条件。

业务财务在集团资金集中管控框架下，从存款运作、支付、融资等事务

中解放出来，重点关注精细化周转运营和金融创新。日常加强业财沟通，确

保资金收支和现金流平稳紧凑，做好资金信用、外汇和汇率波动等重大风险

的全过程监测管控。在碳达峰碳中和大背景下，浙能集团积极试水碳中和债、

蓝色债券、能源保供债券、碳排放权质押贷款、可再生能源补贴确权贷款、

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专项再贷款、碳减排贷款、能源保供贷款、政策开发性金

融工具等绿色金融创新品种，为集团加快绿色低碳转型、打造“一流绿色强

企”提供了长期稳定、结构多元、成本较低的绿色融资体系。

（五）推行大企业税务管理模式发挥税务价值

集团按照防风险、创价值并举的思路全面加强集团层面税务整体统筹。

一是组建税务专家团队，在集团范围内遴选一批税务骨干人员，以专题会议

的形式开展复杂税务实务的研讨，对内提供顾问咨询服务，形成集团自身的

“税务大脑”和专家中心。二是统一税务内控体系，从企业设立、成长、发

展、注销的全生命周期角度出发，建立一套涵盖税务登记、日常工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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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税种纳税管理、重点案例和发票管理等五大方面内容，既能兼顾不同行

业特征又统一规范的税务管理手册，推动税务管理从分散型向集团化转型。

三是加强税收政策目录式管理，针对 11 类 58 项共性多发税务风险点和 4 类

12 项主要税收优惠项目编制“两张清单”并跟踪落实，强化政策宣贯和统一

解读，做到应缴尽缴、应享尽享。四是统筹调度税收资源，按季度编制税务

专项报告，动态掌控税收区域分布、纳税结构、税负监测、税收优惠和风险

等情况，为企地合作提供参考。

业务财务主要做好属地属企的税务管理，包括税企沟通（建立良好的税

企合作关系）、税务筹划（在企业非常规、复杂和新兴业务过程中做好税务

安排）、税务风险应对（及时回应、主动沟通化解税务机关提出的风险事项，

定期开展税务自查评估），不断提升税务管理专业化水平。

（六）建设财务人才专业梯队助力“一流英才强企”

集团对财务人员实行“一盘棋、四大类”多层次培训培养，高级财务人

才侧重战略视野和前沿方向，财务负责人侧重团队领导和业财融合，财务骨

干侧重管理会计和专业实操，共享财务侧重财务数字化，分层分类定制培训

课程。着力选优育强一支近 60 人的高级人才队伍，打响高级财务人才培训

班品牌口碑，联合财会协会和院校共建专业性交流平台、开展财务创新案例

开发等“产学研用一体化”合作，充分发挥高端拔尖人才的“头雁”引领和

辐射作用。坚持“选苗子、引路子、搭台子”，通过举办财务分析技能竞赛、

选树财务标准化先进典型、轮换集团财务监督检查组等形式，让优秀财务人

才脱颖而出。建立“行政职级——管理阶梯”和“人才发展——专业阶梯”

双通道，按照集团人才发展管理办法设置“财务与金融管理”专业序列，分

为一级至五级人才，参照不同行政职级享受薪酬待遇，拓展财务人才职业成

长空间。

业务财务主要从全员基础素质提升（全员培训）、财务人员梯级使用

（“压担子”“交把关”“传帮带”）、岗位轮换（“小轮岗”“大轮

岗”）、自学成才（鼓励评聘职称和考取资质）等多方面建设学习型组织。

（七）推行立体式财务监督保障财务本质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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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加强对小、远、散、末、新企业的财务管控，着力解决管理效力层层

递减、难以穿透底层覆盖边角的问题，浙能集团全面推行“三道防线+三个

贯通”立体式财务监督管理。第一道防线是事前预防、源头治理，建立财务

标准化体系。健全财务内控制度——管理方法标准化，在原有基础上新增 8

项、修订 12 项、废除 3 项财务制度，每年年底集中开展“立改废”，形成

一套科学有效、与时俱进的财务管理章法。实行清单式交底——基础工作标

准化，系统编制《财务基础工作标准化清单》，将所有日常财务工作细分为

7 个模块共计 85 个事项，明确具体内容和要求。业务流程再造——流程标准

化，以财务共享平台建设为契机，优化重塑原有财务业务，固化 112 支标准

化流程。统一财务内控载体——工作表单格式化，梳理近 30 张常用财务工

作表单，统一规范并嵌入财务内控要求，以标准化表单推广应用为抓手和载

体强化内控执行。第二道防线是事中控制、流程治理，强化财务数字化监督。

财务共享平台协同财务公司资金系统，融合集中化和数字化监督两种强有力

手段，提供一揽子高合规性可复制的财务内控整体解决方案，是集团财务风

险控制中心和数字化监督大平台。第三道防线是事后排查、闭环治理，打通

监督“最后一公里”。集团统一制定包括抽调财务专家组、集中培训学习、

分组分工、单位自查、实地检查、通知反馈、整改闭环、整理归档在内的规

范检查程序。集团本部主要针对小、远、散、末、新企业开展检查，对板块

管理公司以及所属子公司较多的“小集团”企业检查情况进行“再监督”，

组织资金竞争性存放等重点领域专项检查，确保集团管控“一竿子插到底”。

各板块管理公司以 3年为一个周期对所属企业全覆盖检查。

“三个贯通”机制包括：一是责任贯通、重心下沉。集团制定《财务监

督管理办法》，明确集团、板块和营运企业三级权责，配套制定《财务监督

与风险防范考评指标计分细则》，直接挂钩企业年度等级考评和薪酬。每年

年初部署财务监督管理年度工作，明确重点企业、重点领域和重点环节，压

实主体责任。问题整改报告实行层层签字背书制度，一级监督一级、一级对

一级负责。二是风险贯通、关口前移。坚持问题导向，每月财务例会上通报

财务监督检查中发现的突出问题，每年年末汇编共性多发问题形成风险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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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以下发，加强日常对照，做到“督改一个、警示一片”。三是数字化贯通、

触角延伸。针对集团内外部监督中发现的各种风险漏洞,采用“硬控制+软提

示”多种方式不断迭代升级共享平台数字化监督整体方案，加强与公权力监

督系统等集成，逐步探索大数据监督。

业务财务以财务监督管理制度为纲，聚焦主责主业提升财务合规治理。

一是抓好重点监督，突出产业和企业的重大和共性风险，细化强化财务内控

建设执行。二是抓好前端监督，常态化开展财务内控培训和制度宣贯，组织

财务专家团队到一线帮助指导促进财务规范运行。三是抓好日常监督，落实

财务标准化建设的主体责任，做到财务工作“日清月结”和“监督复核”—

—资金业务日清，财务工作至少月结理清，资金支付两级复核，财务工作必

有审核。

三、“三分财务”体系的实施成效

（一）推动了财务会计向管理会计转型

集团以建设数智化财务共享服务中心为切入点，塑造财务管理理念和模

式的变革，实行“业财税资档”大财务集中管控，将财务人员从机械繁琐、

低附加值的基础工作中解放出来，对财务转型形成有力推动。全面梳理 6 项

财务管理核心职能，全部架构在共享财务的底层逻辑之上，通过战略财务推

行的一整套财务管理手段和方法让管理会计有了载体，对财务转型形成有效

牵引。在两方面合力之下，业务财务深入企业价值链各个环节，为企业经营

管理提供专业支撑，助推财务转型。

（二）创造了财务价值和企业经济效益

集团财务共享平台凭证和支付自动化率均超过 99%，以不足全集团 1/10

的财务人员承担起财务管理基础工作，作为抓手平台有效加强了集团对所属

企业的财务管控力度，实现财务管控效率、效益和质量三重提升。2017～

2021 年累计落实银行贷款 672 亿元，发行直融债券 1 184 亿元，资产负债率

控制在低于 55%的稳健水平。同期财务公司资金归集率提升 2.86 个百分点，

综合平均融资成本下降 0.53%，全部存量贷款 LPR（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转

换完成后每年节约财务费用 1.4 亿元。同期集团累计创税超过 260 亿元，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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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各类税收优惠 36亿元，2022 年落实增值税留抵退税 32亿元。电力板块依

托“三算统一”预算闭环管理，实施“成本领先行动”以来度电综合成本累

计下降超 2.16 分，增加利润约 30亿元。

（三）健全了财务风控和现代企业治理

集团着眼于风险和合规两个角度全面推行财务监督管理，从最基础的财

务环节抓起，持续推进标准化、规范化、制度化建设，借助共享平台数字化

监督手段，建立起立体、精细、闭环、智慧的财务监管体系，实现了“铁账、

铁款、铁规章”，财务基础工作质量明显提升，财务决算工作连续 6 年获得

浙江省国资委表彰。“三道防线+三个贯通”做法得到集团党委和纪委高度

肯定，提升了现代企业治理能效，保障了资金本质安全和企业转型行稳致远。

（四）培养了支撑有力的财务人才队伍

在“三分财务”模式下，浙能集团成功实现了财务人才结构从金字塔型

向纺锤型转变。在集团启动财务转型的最初 3 年，所属企业数量从 190 家增

加至 456 家，但同期财务人员总量基本没有增加，存量人才资源的盘活支撑

起石油等新产业发展和收并购扩张。近 60 人的高级财务人才团队打响品牌

口碑，实务工作中专业能力突出、作用发挥明显、具有战略视野，起到了高

端引领和辐射带动作用，其中 1 人荣获“全国先进会计工作者”荣誉称号，

3 人入选浙江省第四期高端会计人才（企业类）培养项目。业务财务树立了

鲜明的大财务观和管理会计导向，近 50 名优秀人才从财务分析技能竞赛中

脱颖而出。共享财务建成一支综合素质优良的财务数字化人才队伍，以标准

化、规范化的鲜明特质在集团系统内获得较高认可，累计输出财务骨干 20

余人，选派至浙江省国资委挂职 5人。

（五）形成了浙能经验和社会示范效应

浙能集团创造性地依托财务公司组建财务共享服务中心，用时 4 个月完

成主体平台开发，不到 4 年实现 95%以上的推广覆盖（剔除暂缓因素），获

得上海国家会计学院第三届“智能财务最佳实践年度综合大奖”，样板模式

在多家企业推广应用，业内具有较好知名度。

（来源：《财务与会计》 202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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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研讨

价值创造视域下的管理会计数字化转型：

技术基础、实现路径和价值实现

刘光强 王晓燕 于远航 傅萍

三亚学院

2021 年 12 月，财政部制定的《会计信息化发展规划（2021—2025 年）》

明确了“十四五”时期会计信息化工作的总体目标：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

以信息化支撑会计职能拓展为主线，以标准化为基础，以数字化为突破口，

会计数字化转型升级加快推进，会计数据价值得到有效发挥，引导和规范我

国会计信息化数据标准，管理制度、信息系统和人才建设等持续健康发展，

积极推动会计数字化转型，构建符合新时代要求的国家会计信息化数字化发

展体系。宏观政策的导向要求推动管理会计的数字化转型，提升企业的价值

创造力。

一、管理会计数字化转型的数字技术基础与数字技术赋能作用

管理会计数字化转型就是一场数字技术引发的系统性革命，其根本任务

是技术赋能企业进行价值链重构和价值创造。微观上数字化提高了企业效率

和质量，中观上重塑了产业链分工，宏观上加速了全社会新经济引擎。管理

会计数字化转型就是利用新兴科技挖掘数据价值，构建数字技能，实现企业

价值决策和价值增长的一种管理方式，其核心就是一种技术赋能管理会计获

取价值的管理模式。

（一）管理会计数字化转型的技术基础

管理会计数字化转型依靠数字技术。（1）区块链。包括分布式记账、

共享机制、智能合约、时间戳、不可篡改、可溯源等。区块链数据盈利模式

不同于互联网的中心模式，区块链的价值模式在价值主体、数据成本和实现

价值方式上都发生了改变，这是管理会计数字化转型实现去中心、降低交易

成本、保证数据可靠和安全的关键技术。（2）工业互联网和物联网。实现

数字化管理会计的物物相联、人机协调和智能管理，为构建智能管理驾驶舱

提供了技术支持。（3）云计算。包括图计算、流计算、多方安全计算、信

https://kns.cnki.net/kcms2/author/detail?v=1TlORdBtwpZAFQjJ5lH_d-h3gpFjWyNGP7G4VQKxF8SZtBh2Azsx7nM2KFTN2O5iBAm1BBV38lEPwNH3FYeV4QCI-yHtAKT-FU_QdXPLgMv1coI2pirEk_2KfIOXE5iA&uniplatform=NZKPT&language=CHS
https://kns.cnki.net/kcms2/author/detail?v=1TlORdBtwpZAFQjJ5lH_d-h3gpFjWyNGb6Y-jXw6cbFXJgPRX2bc8buoa7iqYXaZ0_e9yrY-uLdLC3WT2r6_rY8qkJrTIvf1V4V4f8Ew2m7GAJTa_jMOTDdlHtQzzoj2&uniplatform=NZKPT&language=CHS
https://kns.cnki.net/kcms2/author/detail?v=1TlORdBtwpZAFQjJ5lH_d-h3gpFjWyNGMHaBFj1fQ9kNzjRi6aSm7-_VLaUM1FcwgSzo-cL0epLPQZ55_y4NnJlmOJA1m7Yp1xF8cpV5Fl0mOcq4hnLwWfBfAfVjKqiS&uniplatform=NZKPT&language=CHS
https://kns.cnki.net/kcms2/author/detail?v=1TlORdBtwpZAFQjJ5lH_d-h3gpFjWyNGJhOzFSuzXBs06PA8uuE00QHLSpbdQxUb93s22OwEl0c3OAfT6nOQIRcA9hHaHVgdpXQndJNflfNnjimTZqvSAw==&uniplatform=NZKPT&language=CHS
https://kns.cnki.net/kcms2/organ/detail?v=1TlORdBtwpb1iPu3R-72ESEpVCPIlBnN8muOX9zYxjqoAx0pRGZixwSQx5g3SiSVz7PdhcyBQyfmP3QU_9GRd7rKmc1I98yVmfcQw349V-dpIZ_2NJxoMKLAB6Ap1wKlzITs8Y1HpGAp2bHCSASsZVtK1eMh6U_FFfhoSu0-wctJA49xJz_wAg==&uniplatform=NZKPT&language=C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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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物流系统、基础设施和软件服务等，为管理会计智能决策提供了超强的运

算大脑。（4）数据分析。包括文本挖掘、数据挖掘、数据可视化、增强现

实技术等，是赋能传统生产要素和管理会计重构企业生态价值链的重要技术。

（5）人工智能。商业智能、图像理解、决策系统、智能分析、智能风险预

警、机器学习、深度学习、语义搜索、生物识别技术、智能控制、自然语言

处理等人工智能技术，是管理会计构建智能商业操作系统、赋能企业高质量

发展的核心技术。以上都是管理会计数字化转型的主要技术，为管理会计的

数字化和智能化提供了数字技能框架。

（二）数字技术赋能管理会计数字化转型

管理会计数字化转型是利用和开发数字技术以构建一种新型价值创造模

式的高层次转型。转型是对企业的业务和管理等流程进行彻底和系统地定义

和革命。“大智移云区物深”等数字技术是数字化转型的工具和基础。这些

新兴技术构建了管理会计的数字技能体系，也是数字化的技术框架。数字化

转型的新技术繁衍新经济，新经济带来新模式，新模式需求数字化，数字化

引领智能化。（1）数字技术和实体企业的有机结合实现数字化创新。（2）

数据技术实现数据价值和商业价值叠加。（3）数字技术重塑商业模式。（4）

数字技术赋能管理会计由“组织管理者”向“价值创造者”转变。充分发挥

“大智移云区物深”等数字科技生产要素作用，推动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

化融合发展。数字技术提升了管理会计数据处理能力和价值创造能力。

作为新兴数字科技的基础技术——区块链应用于价值链，可以大幅降低

营运成本，深度挖掘企业的价值创造能力。区块链与价值链双链融合，形成

供需联盟链、生产流程私有链、市场营销联盟链、售后服务公有链。区块链

在数字化转型中的应用价值：（1）供应链管理。（2）生产运营管理。（3）

版权维护。（4）网络交易。区块链以不可篡改、不可复制、去中心、去信

任等技术特性有效解决了价值链上的信息不对称、信息失真、供需配对失效、

稽查交易困难等难题，提高了企业管理水平，重构了价值链，增强了核心竞

争能力和价值创造能力。

二、影响管理会计数字化转型价值创造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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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会计数字化转型价值的实现受一些因素影响，主要包括数字化转型

价值能力、环境因素和价值管理机制几方面。

（一）管理会计数字化转型能力

数字化转型能力会从组织边界、管理层级等多方面对价值创造产生影响。

管理会计数字化转型会产生价值技能，管理会计数字技能是管理会计在专业

技能、商业技能、人事技能和领导技能基础上产生的新兴技能，“大智移云

区物深”是管理会计数字技能的核心技术，是管理会计业财融合、创新发展

以及构建智能管理会计的基本技能，是管理会计创造价值的技术架构。基于

“区块链+”的数字技能具有业财信息可靠、数据管控、信息集成、数据挖

掘、数据可视化和价值创造等功能，它提升了管理会计的效率与效果。数字

化转型能力包括：业务在线化、端到端的精细化能力；数据中台共享能力；

数据供应能力；客户数字化、全生命周期的服务能力；知识赋能的组织能力；

构建迭代算法模型的智能决策能力；内外产业合作和资源共享的生态融合能

力；以及信息与数字素养、数字内容创作、问题解决、数据战略与规划、数

据分析和数据可视化等能力。这些新型能力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影响管理会

计转型创造价值：（1）拓宽组织边界、优化管理组织。（2）提高管理层级。

（3）增加技术供给，增进信用，促进供需对接，优化了资源配置，释放了

消费潜能，提升了产业竞争力和控制水平。（4）拓宽产品及服务的影响半

径，优化生产作业流程，改造了供产销等各环节流程，提高了生产效率，提

高了全社会的数据融合和运用能力，促进了市场主体的联通和创新，催生了

新经济和新模式。（5）明确主要价值活动，赋能转型的价值客体。

根据价值需求，新型能力建设要注意能力的维度把控和等级区分，从而

根据维度和级别着力，区分重点，抓住主流，保证价值创造的实现。新型能

力包括过程维、要素维和管理维三方面。其中，过程维包括实施与运行相关

的策划、支持、评测、改进等；要素维包括数据、技术、流程和组织等；管

理维包括组织文化、管理方式、组织机制和数字化治理等。新型能力分为五

个等级：初始级，其能力的建设、运行和优化等处于初始阶段，还未有效建

成主营业务能力；单元级，就是聚焦特定业务建成支持单一业务的能力，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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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提升效率、提高质量、降低成本等价值目标；流程级，聚焦跨部门业务建

成主营业务集成的动态优化驱动型流程，实现系列价值目标，有效延伸业务

链；网络级，聚焦全员、全过程和全要素构建网络级的数据驱动型能力，服

务于产品增值，转变商业模式，培育数字业务；生态级，跨企业与客户构建

开放共生的生态创造价值能力，开展智能驱动的过程管理，数据全面赋能管

理与业务流程，可持续实现生态价值目标。

新型数字能力是管理会计数字化转型创造价值的核心能力。创造价值的

新型能力，包括与价值创造载体有关的能力，与价值创造过程有关的能力，

与价值创造对象有关的能力，与价值创造合作者有关的能力，与价值创造主

体有关的能力，与价值创造驱动要素有关的能力。新型能力赋能组织，加速

业务创新和升级，培育数字业务，构建共生共存的价值模式，最大化获取价

值。新型能力赋能商业模式创新，包括业务数字化、业务集成融合、业务模

式创新、培育数字业务等。培育数字业务就是数字知识和数字能力的输出，

基于数据资产运营，运用数字技术服务于客户的新型业态。企业通过识别、

持续建设新型价值能力体系，支持新型能力响应市场变化，以获取竞争优势，

为管理会计数字化转型价值创造提供保障。

（二）管理会计数字化转型的环境因素

技术、经济和社会发展是影响管理会计数字化转型的环境因素。主要包

括：（1）数字技术环境。（2）人力资源环境。（3）市场供需环境。（4）

生态自然环境。（5）经济政策环境。

数据是新经济企业重要的生产要素，与传统的生产要素相比具有叠加优

势和规模优势，较早数字化转型的企业具有显著优势，而且越来越强，这为

企业带来“强者越强，弱者越弱”的马太效应。数字技术是管理会计数字化

转型的技术基础和驱动力，经济发展是管理会计数字化转型的客观需求，社

会进步和高质量发展是管理会计数字化转型的根本目标，因此，影响管理会

计数字化转型的主要环境因素就是技术、经济和社会。

（三）管理会计数字化转型的价值管理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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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会计数字化转型要实现价值创造，涉及到价值主张、支持、运营等

机制。（1）价值主张。（2）技术支持。（3）数字运营。转型除了系统性

的技术支持方案外，还需要建立推进管理模式持续变革的治理体系，包括数

字化治理、管理方式、组织机制、组织文化等四个方面，以全面推进数字化

运营。数字化业态主要是发展数字业务，开发数字经济的新业务体系，数字

技术链接和赋能客户和合作者，构建开放的可持续发展的新型生态价值链。

同时，以数字技术嵌入业务，构建业财融合的数据中台，提升企业数字化合

力，成为企业资源的连接器和培育适应新模式的孵化器，实现智能内部控制、

智能风险管理以及智能分析与决策。

三、管理会计数字化转型价值创造的路径：核心价值、实现方法与渠道

（一）数字化的发展阶段、层次与核心价值

1.数字化转型的发展阶段。

管理会计数字化转型是全员性的长期系统工程，是组织、技术和业务的

综合转型。组织转型是架构、机制、人才和文化等方面的深刻变革，需要树

立变革的理念，成为支撑转型的动能；技术转型就是搭建数字技术生态系统

和物联网架构；业务转型是全面提升运营指标，包括增加收入，降低供应链

成本和生产制造成本，提升应对市场的敏捷性和占有率。这三种转型经历了

四个阶段：基础信息化、应用数字化、全面系统化和智慧生态化。每个发展

阶段国家、城市、行业和企业等都有自己的关注领域或应用范围，每一种范

围都有其核心价值。数字化的发展阶段与内容详见表 1。

表 1 数字化的发展阶段与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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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企业不同转型层次的核心价值链。

在企业数字化进程中，管理会计数字化转型分为三个层次：技术主导、

客户主导和生态主导。其中，技术主导层，其基本逻辑是提高管理效率和经

营成果，主要是引入技术，与企业业务需求融合，构建数字技能和流程体系，

形成流程价值链。客户主导层面以客户为中心，以提高产品和服务质量为转

型逻辑，目的是产品迭代升级和服务创新，提升制造水平，数字化系统集成

导入客户信息，回应客户异质性需求，打造柔性和智慧服务体系，形成市场

价值链。生态主导层，立足生态经营，以生态网络集群和跨越式创新为路径，

构建纵向和横向的数字化网络集群，建立共生共赢的生态产业价值链。数字

化转型赋予了企业新的发展动能，并由效率与效益逻辑向产品与服务逻辑、

价值与战略逻辑依次转换。管理会计数字化转型是应对数字科技发展、运营

环境变化、商业模式更新以及业务流程重组的核心战略，是企业价值创造逻

辑的认知过程。基于管理会计时空边界的突破，数字技术赋能企业纵向和横

向价值链，穿透整个产业价值体系，构建全产业的生态价值链。

（二）管理会计数字化转型价值的实现方法

管理会计数字化转型价值的实现方法是价值实现所采取的手段。（1）

战略法。根据企业的战略目标动态地制定转型目标。组建数字化转型领导组

织，成员包括董事会成员和管理高层。（2）数据法。管理数据包括制定数

据质量标准，完善数据改良计划，全方位把控、分析和评估数据，以便企业

管理决策更加精准，避免资源浪费，使算法使用更加高效和智能，以提升市

场竞争力。（3）业务法。根据企业业务流程和环节制定转型行动方案以及

参与转型的人员和职责。在转型的同时，优化和重组现有流程，使企业价值

创造最大化。（4）需求法。根据市场调研明确客户个性化需求，以数字化

手段完成产品创新任务。企业管理层将有限的资源用于客户需求，促进数字

化转型。（5）应用法。数字化的目的是运用。企业应建立数据应用环境，

制定数据规划。企业为满足市场的多样化需求，从赋能业务角度，构建数字

技术应用场景，形成多维度的数字化场景。（6）算法。算法便于部署数字

化方案，避免资源浪费，提升核心竞争力。根据已有的统计模型和数据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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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等，研发新的模型，建立共享、开放和迭代的算法机制，为算法运用提

供渠道。

（三）管理会计数字化转型价值的实现渠道

管理会计数字化转型价值的实现渠道。（1）获客增收。（2）降低生产

成本。（3）创造需求。（4）提高经营效率。（5）降低交易成本。（6）支

撑全面预算。在预算执行中，利用数字技术将生产经营各个流程的信息链接

起来，可形成有价值的数字资产，赋能商业运作中，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

叠加商业价值。

四、管理会计数字化转型的价值实现

数字化转型推动了管理会计变革，在以下几方面实现了革新：（1）管

理工具的自动化转向决策的自动化。（2）数据分享转向数据驱动。（3）业

务流程转向应用场景。（4）信息录入转向自动采集。（5）由 IT 转向 DT。

以上变革促进了数字技术与管理会计的深度融合，有利于企业的质量、动力

和效率变革，企业因此需要适应性调整各项职能，从而推动企业管理变革：

组织结构向扁平化网络化变革、营销模式向精细化精准化转变、生产方式向

柔性化模块化转变、设计服务与产品向迭代化版本化转变、研发向互动化开

源化转变、工作方式向弹性化和多元化转变等。这些转变为企业价值实现奠

定了基础，即创造了数据资产价值体系、增强了商业洞察力与价值决策力以

及促进了企业高质量发展。

（一）管理会计数字化转型创造了数据资产价值体系

管理会计数字化转型，在数据中台汇聚了大量的业财融合数据。数据经

过来源、融合、治理、服务和创造价值等环节形成数据价值体系。数据资产

价值体系分为五个层面：数据来源层，主要是运用数字技术采集各类信息和

数据；数据融合层，建立数据处理的大数据和基础数据平台；数据治理层，

建立以数据质量和数据安全为核心的治理机制和安全体系；数据服务层，实

现了数据资源化和资源资产化，赋能各种应用场景和其他生产要素，参与企

业运营；数据价值层，在数据赋能基础上，驱动数字化转型，实现了数据资

产创造价值，实现了数据资产战略。数据资产价值体系见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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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数据资产价值体系

数据资产价值体系对实现企业战略具有重要意义，数据资产是价值创造

的源泉，数据要素赋能企业整合生产要素。

1.数据资产是价值创造的源泉。

数据生态价值链由三个层次构成：企业、个人、政府产生的大数据生态

系统，其价值密度低；经数据持有人清洗和治理后的数据价值链，包括数据

提供商、技术提供商、数据用户、数据市场等；直接创造价值的核心数据价

值链。数据价值链是获取数据到制定决策的全面数据管理活动、提供支持相

关利益和相关技术的框架，其过程包括数据发现、数据整合和数据探索。数

据价值链的三大要素包括业务、数据和技术。业务是数据价值链管理的对象，

数据是运行的原材料，技术是实现的工具。企业利用数字技术，推动了企业

与企业、企业与客户、客户与客户的沟通，由以前的企业与客户的价值创造

模式，转变为企业与客户的多维度网络价值创造模式。区块链等数字技术嵌

入纵向供产销价值链和横向产业链各环节，以技术信用代替传统的商业信用，

大幅降低了由于信息不对称带来的交易成本，极大地提高了交易效率，形成

了价值共创的生态模式。传统的供应链主要是纵向一体化的垂直价值链。现

https://kns.cnki.net/KXReader/Detail/GetImg?filename=images/SYKI202316001_32000.jpg&uid=WEEvREcwSlJHSldSdmVpMkl6aHBkSVFsNDVXN2hmZHNGT25aZE1YVXZqZz0=$9A4hF_YAuvQ5obgVAqNKPCYcEjKensW4IQMovwHtwkF4VYPoHbKxJ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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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企业既是消费者，又是生产者，还是销售者。数字技术支持企业向网状发

展供应链，形成一张动态化、网络化的虚拟供应网和销售网，不仅扩大了供

应渠道，还扩大了销售渠道。这种网状价值链拓宽了管理会计边界和价值管

理渠道，从而使企业由个体竞争转向生态圈竞争。新经济以数据资产为关键

生产要素，以价值创造为目标，以数据赋能管理，构建了全新的生态价值链。

2.数据要素赋能企业整合生产要素。

数据作为新的生产要素，具备关键要素低成本、非竞争性、低复制成本、

非排他性、外部性和即时性等特性。数据资产利用承载的价值信息，提高了

资本、劳动、土地等其他要素的协作性，在生产中发挥核心作用，提高了微

观运行效率。这是企业提升微观运行效率和内涵式扩大再生产的新途径。利

用数据资产的低成本复制性、非竞争性、非排他性，涌现出商业新模式和新

业态，提高了市场整体运行效率，使得微观运行效率在宏观层面提高全要素

生产率，倍增价值创造能力，支撑商业模式创新和供需精准匹配。数据要素

直接参与产品生产全流程，并与技术要素、资本要素、劳动要素等传统生产

要素融合产生中介效应，发挥数据要素对资本要素的提升作用，优化资本配

置，推动产业和资本、实体经济和金融体系的深度融合发展。数据要素能够

直接赋能企业提高质量管控和生产制造能力，提升企业自动化、智能化生产

水平，并能优化企业制造流程、缩短生产环节、降低生产成本。数据要素能

够通过影响人力、资本、科技创新等要素的资源配置及效率，间接助推企业

发展。数据要素作为具备多种特性的新型生产要素，可以通过多种渠道、多

种路径、多种业态对企业发展带来直接的乘数倍增效应。数据要素通过与生

产者结合提升生产者智力水平，通过与生产对象结合拓展生产对象用途、扩

大效能，通过与生产资料结合改善生产工具性能等。数字技术将内部和外部

信息整合成业财融合信息，打破了信息孤岛局面，使企业各个部门真正协同

作战。端到端的数字化流程大幅度地提高了管理效率，可视化的数据为管理

层提供精准的业务溯源信息和风险预警信息，从而整合生产要素，确保企业

持续地朝目标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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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管理会计数字化转型增强了企业商业洞察力和价值决策力

1.管理会计数字化转型增强了商业洞察能力。

数字化管理会计是业财融合和信息共享的智能会计，其功能有数据挖掘、

智能分析、资源配置、业财融合、构建数据中台和价值生态等。数字化管理

会计是基于商业智能操作系统的智慧会计，其功能包括商业洞察、数据洞察、

资源精准配置、数字赋能、数据运营等。业财信息共享数字化应用需要数字

技术与经营业务双轮驱动和数字技术融合发展。区块链等数字技术嵌入业务，

实现业财信息深度融合。“区块链+大智移云物深”适用于不同的场景，技

术的综合运用构建了智能化的技术框架。财务共享中心是管理会计数字化的

突破口，在管理会计体系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向上承接管理战略和要

求，以便落实到管理会计的各个环节，同时将实施过程中的相关信息反馈到

管理层进行管控和决策。向下则为会计核算和报告提供基础的业财信息。管

理会计数字化转型，要先有财务共享中心，继而再构建企业数据中台，将管

理会计数据思维融入到业财流程中，在共享系统中植入管理能力，由此延伸

了管理边界，使数据中台成为了会计核算与报告中心、预算管理中心、内部

控制中心、风险管理中心和价值管理与决策中心。这是商业洞察力的基础设

施。基于数字技术的智能管理会计，主动融入运营管理，深度挖掘数据，以

便进行智能风险预警和科学决策，实现管理思维、经营模式和价值路径的创

新。在智能管理会计模式下，基于数字技术的智能核算转向流程设计和系统

维护，使得管理会计的重心转向商业洞察。数字技术拓宽了管理边界，扩大

了价值生态圈，实现数字技术主动赋能业务和智能财务场景化，基于数据中

台的信息进行实时商业洞察和价值判断。管理数字化通过数字中台的数据采

集、数据可视化呈现、数据流动以及数据运用，增强了以价值创造为核心的

敏捷管理、资源配置和精准决策的商业洞察力，从容应对复杂变化的市场环

境。

2.管理会计数字化转型增强了价值决策能力。

管理会计利用区块链、人工智能和物联网等数字技术，实现软件与硬件

的链接、内部与外部的链接，拓宽了管理边界，打破了信息壁垒。通过清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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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分析整理采集来的数据，使之成为有价值的数据资产，赋能管理决策，实

现了数据价值。“大智移云区物深”等数字技术为管理变革和经营模式创新

奠定了技术框架，管理决策由经验式的定性决策转变为数据优先的定量决策，

提高了决策效率和质量。管理会计智能决策的关键支撑就是构建智能商业操

作系统。智能商业操作系统是企业的基础能力系统。系统运用数字孪生能力，

整合企业内外数据及上下游数据，利用模型来分析运营状态，利于管理会计

高质量决策，以应对市场竞争中的各种挑战。智能商业操作系统有四个方面

的核心能力：（1）管理、部署与安全。（2）可视化分析能力。（3）数据

采集和模型能力。（4）增强分析能力。智能商业操作系统具有以下特点：

（1）智能化。（2）一体化。（3）生态化。（4）敏捷化。数字化管理会计

运用智能商业操作系统进行价值决策的场景主要有：（1）业财融合。（2）

财务管理。（3）业务支持。（4）价值判断。管理会计利用数字技术，建立

起实时可视化的智能驾驶舱，从而大幅提高智能决策能力。

（三）管理会计数字化转型促进了企业高质量发展

1.管理会计数字化转型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应用逻辑。

企业高质量发展是当前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高质量发展是一

种在新发展理念指导下，企业供、产、销全过程实现生产要素投入低、资源

配置效率高、品质提升实力强、生态环境质量优、经济社会效益好的高水平

可持续发展模式。管理会计数字化转型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应用逻辑：

（1）促进企业跨界融合发展。（2）影响经济发展格局。（3）助推产业结

构转型。（4）提升投入产出效率。（5）赋能产业绿色发展。

2.管理会计数字技能是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价值创造能力。

管理会计数字化转型就是管理模式和管理思维的变革，利用数字技术重

塑业务流程和商业模式，构建了全新的盈利能力框架。管理会计数字化转型

是一种思维方式的转型，是发展理念的转型，是对传统认知的颠覆。管理会

计数字化转型的实质是“工业管理模式”向“数字化管理模式”转变，是将

数字技术嵌入管理会计构架，推动企业财务的组织结构、管理方式和运营过

程进行系统性重塑，客观上不再依赖工业方式的管理路径。管理会计数字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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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在数字技术应用和商业模式转型两个阶段，通过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人力

资本使用效率和增加技术创新路径，促进企业提升财务和管理绩效。管理会

计数字技能有助于企业形成价值导向的“差异化+服务化”产品竞争策略、

全方位多层次的“头尾部+国内外”市场战略布局以及智能高效的“信息化+

系统化”运营管理模式，从而增强企业产品核心竞争力、拓展市场销售渠道

和提升企业运营管理效率。管理会计数字技能通过提高企业技术创新和生产

差异化产品来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通过拓展企业市场战略布局来实现销

售收入“量与速”双维增长，有助于联通更多国内国际市场，推动供需更高

层次的动态均衡，增强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通过打造高效运营管理系统

来提高企业绩效。

3.管理会计数字化转型提升企业绩效途径。

(1）拓展企业创新机会。（2）降低创新成本。（3）智能制造。（4）

革新商业模式。（5）实现业务数字化。

（来源：选编《商业会计》 202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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